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一、通用部分

1．是否按照规定取得相关许可。

2．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3．是否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存在“三违”现象。

4．是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5．主要负责人是否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事项。

6．是否按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

7．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8．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考核合格并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9．是否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特作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

10．是否按照规定开展建设项目“三同时”及安全评价。

11．是否按规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2．相关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13．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是否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是否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14．是否按规定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管理。

15．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

16．是否存在“二合一”“多合一”或锁闭、封堵安全出口情况。

17．对爆破、吊装、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是否按规定安排专人现场管理。

18．是否按规定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并按要求佩戴使用。

19．是否按规定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并消除事故隐患。

20．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21．是否按规定发包、出租。

22．是否按照规定制修订相关应急救援预案并演练，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并经常性维护保养应急救援物资装备。

23．是否按规定投保安责险。

24．是否按规定开展标准化达标创建活动。

25．是否按照规定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6．相关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安全培训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开展技术服务或组织培训活动。

27．处于建设阶段的相关项目中，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是否取得相关证照、资质。

28．对属于停产、停建的项目或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处于停产、停建状态。

二、非煤矿山

正常生产矿山

1．采矿方法、开拓方式、通风系统、排水系统、提升系统、供配电系统、安全出口等安全设备设施是否与批复的安全设施设计一致，是否按照设计组织生产，发生重大变更的是否履行了变更手续。

2．企业“三项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是否符合企业实际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要求。

3．是否存在矿矿相通等重大安全隐患。

4．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是否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设施。

5．存在外包工程的，是否落实《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三、危险化学品（含烟花爆竹）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1．新招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操作岗位人员是否符合相关学历要求，是否经实习期满独立上岗作业。

2．是否存在脱水、装卸、倒罐作业时，作业人员离开现场或油气罐区同一防火堤内切水和动火作业同时进行的情况。

3．是否按照规定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是否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危险因素进行辨识或者是否辨识不全存在缺项；是否按照规定对辨识出的有限空间危险因素进行分级管控；是否对存在中毒窒息或者易燃易爆危险因素的有限空间区域实行人员出入及过程管控。

4．是否存在将火种带入易燃易爆场所或存在脱岗、睡岗、酒后上岗行为。

5．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罐区、仓库等设施与周边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6．光气、氯气（液氯）等剧毒化学品（及硫化氢气体）管道是否穿（跨）越厂区（包括化工园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区域。

7．地区架空电力线路是否穿越生产区，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8．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是否满足国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9．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与员工宿舍的距离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10．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情况。

11．新建装置是否制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是否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1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是否实现自动化控制；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是否设置紧急停车系统；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是否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13．油气储罐是否按规定达到以下要求的：（1）液化烃的储罐设液位计、温度计、压力表、安全阀，以及高液位报警和高液位自动连锁切断进料措施；全冷冻式液化烃储罐设与自动控制系统相联的真空泄放设施和高、低温度检测装置；（2）气柜设上、下限位报警装置，并宜设进出管道自动联锁切断装置；（3）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液相进出口设置紧急切断阀，其位置宜靠近球形储罐；（4）丙烯、丙烷、混合C4、抽余C4及液化石油气的球形储罐设置注水措施。

14．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是否使用万向节管道充装系统。

15．在易燃易爆的爆炸危险区域内是否按相关国家标准使用防爆工具、防爆电器或采取防爆措施。

16．在厂房、围堤、窨井等场所内是否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口，是否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17．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是否按照标准设置、使用或定期检测校验；以及报警信号是否发送至有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

18．在用装置（设施）安全阀或泄压排放系统是否正常投用。

19．涉及液化烃、液氨、液氯、硫化氢等易燃易爆及有毒介质的安全阀及其他泄放设施直排大气是否采取相应安全措施。

20．危险化学品是否按照标准分区、分类、分库存放，或存在超量、超品种以及相互禁忌物质是否存在混放混存情况。

21．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22．是否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是否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

23．是否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24．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是否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

1．库房内、外部安全距离是否不足。

2．防静电、防火、防雷设备设施是否缺失或者失效。

3．是否擅自改变库房用途或者违规私搭乱建。

4．库房围墙是否缺失或者分区设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5．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伪造许可证情况。

6．是否存在分包转包库房组织经营情况。

7．是否存在一证多股东各自独立组织经营情况。

8．烟花爆竹仓库是否存放其它爆炸物等危险物品或者经营违禁超标产品。

9．零售点与居民居住场所是否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是否在零售场所使用明火。

五、工贸行业

（一）冶金行业

1．涉煤气安全设备设施、报警装置是否达标运行，煤气有无长时间泄露现象，煤气隔断防护措施是否到位。

2．应急演练和一线作业人员应急实操处置是否到位，已发生产事故企业同类教训是否吸取整改。

3．涉及环保条件下停产复工、外委施工作业和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及作业票使用是否按规定执行。

4．机械防护、能源隔离和应急连锁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5．是否按《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辨识整改到位。

6．属地监管部门查出的安全隐患是否重复出现，同类隐患整改是否到位。

（二）建材企业

1．水泥工厂煤磨袋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是否设置温度和一氧化碳监测、是否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2．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是否外包给不具备高空作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承包方且作业前是否进行风险分析。

3．燃气窑炉是否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是否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4．进入筒型储库、磨机、破碎机、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作业时，是否采取有效的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启动、热气涌入等隔离防护措施。

5．玻璃窑炉、玻璃锡槽，水冷、风冷保护系统是否存在漏水、漏气，是否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6．是否按《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辨识整改到位。

（三）机械企业

1．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是否设置在熔炼炉、熔融金属吊运和浇注影响范围内。

2．吊运熔融金属的起重机是否符合冶金铸造起重机技术条件,或驱动装置中是否设置两套制动器。吊运浇注包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等零件，是否进行定期探伤检查。

3．铸造熔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是否存在潮湿、积水状况，或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4．铸造熔炼炉冷却水系统是否配置温度、进出水流量检测报警装置，是否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

5．天然气（煤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是否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或燃烧系统是否设置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安全装置。

6．使用易燃易爆稀释剂（如天拿水）清洗设备设施，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除集聚在地沟、地坑等有限空间内的可燃气体。

7．涂装调漆间和喷漆室是否规范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四）纺织企业

1．纱、线、织物加工的烧毛、开幅、烘干等热定型工艺的汽化室、燃气贮罐、储油罐、热媒炉等是否与生产加工、人员密集场所明确分开或单独设置。

2．保险粉、双氧水、亚氯酸钠、雕白粉（吊白块）等危险品与禁忌物料是否混合贮存的；保险粉是否露天堆放，或储存场所是否采取防水、防潮等措施。

（五）涉氨制冷企业

1．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是否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

2．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是否超过9人。

（六）涉爆粉尘企业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否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与居民区、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

2．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是否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是否互联互通。

3．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4．除尘系统是否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是否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5．除尘系统是否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是否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6．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范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7．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否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8．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的工艺设备前，是否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9．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是否规范设置火花探测报警装置。

10．是否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是否及时规范清理。

（七）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1．是否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建立管理台帐，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

2．是否制定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3．是否按要求配备通讯和照明器材、应急救援装备。

（八）涉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

在检查企业时，对涉及到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并检查：

1．内容是否形式化、模板化，是否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编制制度文件，与本企业安全管理实际是否对应。

2．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出现标准规范是否引用错误，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标准和有关文件，制定的防范措施与安全风险是否对应。

3．内容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是否相符。



